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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公报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的组织 
 
 

 秘书长根据秘书长题为“联合国秘书处的组织”的 ST/SGB/1997/5 号公报，

为确立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
1
 的组织结构，特公布下列规定: 

第 1 节 

总则 

 本公报同秘书长题为“联合国秘书处的组织”的 ST/SGB/1997/5 号公报和题

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组织”的 ST/SGB/2004/6 号公报一并适用。 

第 2 节 

职能和组织 

2.1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是秘书长在维也纳的代表机构，履行与在维也纳的各常

驻代表团、东道国政府和其他政府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联络并陈述看法

的职能；管理并执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案及行政和会议事务方案；向联合国秘

书处各单位提供行政和其他支助服务；管理设在维也纳的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的

联合共同事务；管理在维也纳的联合国设施。 

2.2 办事处分为本公报所述各组织单位。 

2.3 办事处由一名副秘书长级的主任领导。主任还兼任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事处执行主任。主任和主管每个组织单位的官员除本公报列出的具体职能外，还

按照秘书长ST/SGB/1997/5号公报的规定，履行适用于他们的职位的一般性职能。 

 
1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于 1979 年设立。1993 年，秘书处联合国各部厅改组后，与和平利用外层

空间方案有关的职责交由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主任负责。在 1997 年改革提议中，秘书长决定

在维也纳设立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该处于 2002 年 10 月 1 日开始改名为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事处，由一名执行主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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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主任 

3.1 主任向秘书长负责。 

3.2 主任负责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的所有活动，并作为秘书长的代表；履行接待

和联络东道国政府和在维也纳的各常驻代表团、政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职

能；向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案提供行政指导和管理；向行政和会议事务方案提供

行政指导和管理以及其他支助和共同事务；负责管理在维也纳的联合国设施并向

设在维也纳的联合国新闻处的工作提供行政指导。 

3.3 主任可在办事处内指派一名干事担任副主任，负责协助主任履行他或她的职

能并在他或她缺席时担任代理主管。 

第 4 节 

主任办公室 

4.1 主任办公室的职能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办公室的职能

合并。主任/执行主任合并办公室由一名主管领导，这位主管向主任/行政主任负

责。 

4.2 主任办公室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协助主任通盘指导和管理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协调所属各单位的活

动； 

 (b) 与东道国政府合作，并向设在维也纳的联合国各机关提供礼宾服务，其

中包括处理常驻维也纳代表团团长的全权证书； 

 (c) 代表驻维也纳法律顾问，协助主任处理所有法律事项并向设在维也纳的

联合国秘书处各实体提供法律服务； 

 (d) 安排联合国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议； 

 (e) 就影响到设在维也纳各机构的共同政策问题，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进行协调； 

 (f) 与秘书长办公厅和在总部的秘书处其他单位保持联络。 

第 5 节 

联合国新闻处 

5.1 联合国新闻处由一名处长领导。处长向主任及主管传播和新闻事务副秘书长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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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新闻处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向主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及设在维

也纳的联合国其他组织提供新闻支助； 

 (b) 作为联合国向奥地利、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提供服务的新闻

中心； 

 (c) 利用报刊、电台、电视和摄像报导联合国实务单位的活动和会议并协助

报导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其他会议； 

 (d) 与媒体代表、政府官员、教育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保持联络； 

 (e) 管理来访事务处，该处经营维也纳国际中心导游。 

第 6 节 

外层空间事务处 

6.1 外层空间事务处由一名处长领导。处长向主任负责。 

6.2 该处的核心职能如下: 

 (a) 协助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发挥作用，作为国际空间活动合作的协调

中心； 

 (b) 代表秘书长根据各空间条约和联合国各项法律原则宣言的规定，履行他

或她的职责； 

 (c) 规划和执行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举办培训班、讲

习班和研讨会，提供技术咨询服务以发展当地能力，在空间科学和技术应用领域

里管理长期研究金方案，管理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信托基金的资源，以实施方案

的技术合作活动； 

 (d) 向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年度会议及其两个小组委员会和附属机构

提供会议服务，其中包括准备科学、技术、法律和政策研究；协助编制和采用有

关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法律文书和标准；向外层空间活动机构间年度

会议和大会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的会议就有关和平利用外

层空间国际合作问题提供秘书处服务； 

 (e) 管理国际空间信息处，其中包括: 

㈠ 代表秘书长保管根据《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第四条提供

的联合国公共信息登记册，并向会员国散发此类信息； 

㈡ 获取和传播有关空间科学和技术及其应用的数据和信息； 

㈢ 管理一个数据库，供会员国和从事空间活动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使用，并保管一个因特网主页供公众使用； 

 (f) 在国际合作使用空间技术以协助解决具有全球影响问题方面，担任全球

性定期会议的执行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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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同从事空间活动的各空间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保持协调和合

作。 

第 7 节 

管理司 

7.1 管理司由一名司长领导，司长担任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管理司司

长。他或她向主任负责，同时也向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负责，以确保联合国所

有条例、规则和指示获得遵守。
2
 

7.2 该司的核心职能如下:
3
 

 (a) 在机构间一级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

员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维也纳中心行政安排的所有方面保持联络和谈判； 

 (b) 协助主任就与执行总部协定有关的所有管理问题与东道国政府进行谈

判； 

__________________ 

 (c) 根据主管大会和会议管理事务副秘书长在履行他或她在纽约、日内瓦、

维也纳和内罗毕提供会议服务的职责方面所确定的政策、程序和做法，为设在维

也纳的联合国秘书处各单位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提供会议服务； 

 (d) 为维也纳国际中心使用者、财产和建筑物提供警卫和安全服务； 

 (e) 提供支助服务，协调空间规划，其中包括维也纳国际中心共同空间的使

用，管理停车场设施并提供商业和通讯服务。 

第 8 节 

最后条款 

8.1 本公报应于 2004 年 3 月 15 日生效。 

8.2 秘书长 1998 年 10 月 30 日题为“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的组织”的 

(ST/SGB/1998/16 号) 公报就此作废。 

 

              秘书长 

              科菲·安南(签名) 

 

 
2
 该司司长与其他行政主任和执行干事一样，向作为方案执行行政管理伙伴的办事处主管负责。

行政主任和执行干事也向中央行政当局负责，以求适当使用人力和财政资源。 

 
3
 根据题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组织”的 ST/SGB/2004/6 内的规定，由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管理司向设在维也纳的联合国秘书处各实体提供咨询、财政、人力资源、信

息技术和陈述看法服务。 


